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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26日，中国消费
者协会在京发布《2018年70个
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报告》。
测评结果显示，2018年全国70
个被调查城市的消费者满意度
得分为73.68分，总体处于良好
水平。

据了解，中消协从2017年
开始组织开展城市消费者满意
度测评工作，其目的是希望通过
满意度测评，真实反映消费者对
于消费市场的评价和需求，查找
和分析影响消费者满意度提升
的问题和短板，为各地政府及有
关部门加强消费环境建设提供
参考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
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
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常态化
的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评估机
制”。中消协深入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对满意度
测评工作作了充实和完善。

据介绍，2018年度测评工作
在原有50个城市基础上扩容到
70个国内主要城市，在保持2017
年度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指标体
系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对部分指
标内容和权重进行适度调整优
化，最终确定由消费供给等3个
一级指标、供给丰富性等16个
二级指标、分布合理等24个三
级指标组成城市消费者满意度
评价指标体系。测评工作于
2018年10月至12月在全国70
个城市同步展开，共取得有效样
本46,824个。根据统计结果，百
分制下70个城市的消费者满意
度综合得分为73.68分；相比于
2017年度50个城市消费者满意
度得分71.75分，总体得分上涨
1.93分。

测评结果显示，连续测评的
50个城市中有44个城市的消费
者满意度得分有提升。从各城
市满意度总体排名上看，无锡

市、南通市和上海市的消费者满
意度得分相对较高，且连续两年
位居全国前三。从不同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规模分层级来看，
规模相对越大的城市消费者满
意度越高。测评报告还从不同
城市行政层级、城市发展规模等
分类对70个城市进行了对比分
析，帮助各城市明确自身优势和
短板。

《测评报告》还从进一步提
升城市消费者满意度角度提出
六点意见建议：一是进一步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消除生
产、流通各个环节领域消费难点
痛点，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消费生活需要；二是大力强化
“消费者至上”理念，确保政府及
有关部门的政策措施贴近消费
者需求，进一步提高服务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三是进一步夯实安
全消费基础，强化消费环节制度
建设和安全保障措施，促进安全

消费信息共建共享，让消费者明
明白白消费；四是顺应新时代要
求，创新政府监管与服务举措，
进一步降低消费风险、提振消
费信心；五是加强与消费者的
良性互动，做好政策措施的落
地实施，切实解决“最后一公
里”服务问题；六是强化问题导
向意识，扎实做好消费维权工
作，着力解决消费者投诉难、解
决难的问题。

中消协秘书长朱剑桥指出，
各项数据和事实表明，消费者满
意度稳中有升，总体处于良好水
平，同时73.68分的得分也说明，
在消费环境和消费维权方面还
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消费信心的提高和消费
潜力的释放，消费环境建设仍需
加力。中消协希望通过满意度
测评工作，帮助各个城市了解各
自的优势、亮点和短板、问题，有
针对性地进行改进，消除进一步

扩大消费的障碍。
朱剑桥表示，中消协将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积极主动作为，为
营造更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不
断健全消费者维权机制作出新
贡献。针对消费者满意度测评
工作中反映的问题，中消协会将
70个城市的深入分析结果通报
给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并建议
各地深入对照问题清单，研究
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中
消协也将会同各地消协组织进
行深入调研分析，为当地政府
及有关部门进一步改进监管和
服务工作提供参考。中消协将
持续关注消费者满意度提升工
作，为改善和优化消费环境、提
升消费维权效能、激发和释放
消费潜力继续努力，让消费者
选得称心、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用得舒心，提升消费者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消协在京发布70个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报告

（一）贴牌风波不断 业
绩曾遭腰斩

长久以来，泸州老窖子
品牌过多、产品线过长一直
被业内诟病。曾有媒体报道
称，泸州老窖贴牌高峰时，贴
牌产品高达 7000左右。曾
有经销商透露，“只需要缴纳
一定费用，便可以新开一个
条码，泸州老窖为其生产产
品。”只要给钱，泸州老窖就
可新开条码。由此可见，泸
州老窖彼时管理之混乱。随
着大开贴牌通道，子品牌混
乱，市场质疑声也不断增
加。直至2014年，子品牌管
理混乱的隐患爆发，当年净
利润由2013年的34.38亿元
暴跌至 2014年的 8.8亿，跌
幅达到74.4%。泸州老窖业
绩可谓遭到腰斩。此时，“子
品牌过多、内部管理混乱”才
得到重视。在 2014年年报
中，泸州老窖描述为“管理刚
性缺失，内部控制存重大缺
陷，品牌品种过多”。

此后，泸州老窖大量消
减贴牌产品，优化企业管
理，经营得到一定改善。但
是，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
泸州老窖近几年消减了大
量贴牌产品，但是其子品牌
仍然大量存在，管理混乱问
题也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
决。由于此前大量贴牌产
品的恶劣影响，导致泸州老
窖品牌形象受损。消费者
对其品牌的诟病也一直没
能消除。”

（二）标签问题白酒再引
热议 涉嫌误导消费者

2018年11月，有媒体爆

出此前涉嫌误导消费者的泸
州老窖二曲酒仍然在市场上
售卖。其实，早在2016年，
泸州老窖二曲酒因为包装标
签问题，就在湖南、辽宁、吉
林等地的监管部门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中，被权威检测部
门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并要
求其作出整改。

原国家食药监总局2013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白酒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
知》中规定：“使用食用酒精
勾调的白酒（液态法白酒），
其配料表必须标注食用酒
精、水和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不得标注原料为高粱、小麦
等。”事实上，泸州老窖二曲
酒属于液态法白酒，当时却
在产品标签中公然标注有高
粱、小麦等成分，极大的误导
了消费者。

2016年，在二曲酒的标
签标识问题被媒体披露后，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曾
发布声明称：“未及时按要
求更改，存在瑕疵，承诺尽
快对二曲酒标签标识进一
步规范，确保其符合相关法
规、标准和原国家食药监总
局的要求。”

时隔两年多，标签有问
题的泸州老窖二曲酒被曝光
仍在北京、重庆、大连、无锡、
银川等地以及京东超市仍有
销售。有媒体质疑“难道标
签问题白酒卖了两年多还没
有卖完？”。

2018年11月13日，泸州
老窖官网公告披露，“2016年
11月，经相关部门审查通过
并备案后，更换了产品包装

和标签。由于2015年起，一
些人员预先购买几万至几十
万的泸州老窖二曲酒系列产
品囤积，才导致市场上多标
签二曲酒共同售卖的情形，
泸州老窖二曲酒不存在食品
安全问题，不存在欺诈、误导
消费者的事实。”

从泸州老窖多次声明
可以看出，泸州老窖逃避了
对标签问题白酒更深层次
的回应。泸州老窖并未真
正履行“对标签进一步规
范”的承诺，简单的把问题
归咎于“未及时按要求更
改”、“人员预先购买产品进
行囤积”等，似乎暴露出泸
州老窖对产品管理把控不
力的问题，对经销商的管理
也存在严重隐患。

业内人士表示“泸州老
窖所暴露出的问题在行业内
普遍存在，整个白酒行业里
产品混乱，管理不足等问题
较为突出。这一切皆源于前
些年企业在内部管理能力不
足的情况下，大肆开发子品
牌抢占市场规模而造成的行
业乱象。近年来，各大白酒
企业已经认识到该问题的危
害，子品牌数量也陆陆续续
有所消减。”

茅台集团精简管理
贴牌酒、定制酒还能走
多远？

2月19日晚间，茅台集
团对外发布的消息称，从
2019年2月18日起，集团全
面停止包括茅台酒在内的各
子公司定制、贴牌和未经审
批产品所涉及业务，相关产

品和包材在未经集团允许的
情况下，就地封存，不再生产
和销售。该次通报被看作是
茅台集团精简管理，杜绝茅
台贴牌酒乱象、进一步升级
大单品战略的强力之举。

茅台集团还点名批评了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白金酒
有限责任公司，称其在生产
经营中屡次违反集团品牌
管理规定，近日又出现重大
违规行为，对茅台品牌声誉
造成了严重影响。集团公
司不再授权其使用集团和知
识产权。

2017年，茅台集团发布
了《品牌管理办法》，要求每
个子公司保留不超过10个
品牌，每个品牌不超过10个
条码。2018年，茅台集团宣
布清理整顿分公司、子公司，
要求茅台集团的管理层级原
则上将基本控制在三级以
内，不再设立四级及以下分、
子公司。2019年2月，茅台
集团全面停止贴牌等业务。

2018年初，泸州老窖也
曾发出消息，暂停接受总经
销品牌订单，并开始对所有
的总经销产品的条码及费用
进行全面清理。但显然，茅
台此次清理显得更为细致、
彻底。

相关人士认为，“最近
几年，茅台集团持续瘦身，
不断精简产品，强化管理。
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借鉴。
对于贴牌酒、定制酒弊病由
来已久，此次全面禁止贴
牌、定制产品的效果如何，
还有待观察。”

（中国网）

新华社讯 上海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于22日对被
告单位法香餐饮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法欣食品
（上海）有限公司以及马
蓉、赵慧郁等8名被告人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案
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法
香公司罚金180万元、法欣
公司罚金80万元。8名被
告人也被判处相应刑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
告单位法香公司于2012年
10月30日成立，注册地和
经营地为上海市徐汇区武
康路378号，法定代表人为
法国籍人弗兰克（另案处
理），主要经营范围为生
产、销售各类面包、糕点。
为扩大经营规模，弗兰克
于 2015年 11月 25日 和
2016年4月6日相继设立
了法润公司和被告单位法
欣公司。

经审计，2016年12月4
日至2017年3月23日，被
告单位法香公司生产、销
售以超过保质期的进口面
粉为原料制作的面包，共
计金额 189万余元；2017
年3月10日至2017年3月
23日，被告单位法欣公司
生产、销售以超过保质期
的进口面粉为原料制作的
面包，共计金额92万余元。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
法香公司、法欣公司违反
食品安全法规和产品质量

法规，单独或共同以不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进行生产和销售，涉案犯罪
金额分别达189万余元和92万余元，
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告人马蓉等人分别作为被告单位的
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
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或者销售伪劣产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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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仁堂被撤销质量奖看泸州老窖的品牌管理


